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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2020年度上级下达我县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684万元（其

中县民宗局 200 万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00 万元，市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508 万元（其中小额信贷贴息、风险金 42

万元），县级安排财政资金 400 万元，合计 3092 万元。县扶贫办

已分别安排中央资金 684 万元(其中县民宗局安排 200 万元)，省

级资金 500 万元，市级资金项目安排 1508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400 万元。安排项目 29 个，建设内容为：产业项目 12 个，基础

设施项目 4 个，解决饮水安全项目 10 个，项目管理费 1 个，金

融扶贫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1 个，2020 年雨露计划补助项目 1 个。  

截止 10 月 31 日，各镇（街道）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项目建设己完成，情况如下： 

1.落水洞村委会落水洞小组人畜饮水建设项目。建取水口一

座；引水管沟人工土方开挖 9450 立方；管沟土方回填 9450 立方

米；石方开挖 900 立方；DN100 热镀锌管材 2500 米；DN100 热镀

锌管材 2500 米；法兰盘胶垫螺丝套 420 套；法兰盘焊接 420 套；

PE110 管 13000 米；PE 管安装 13000 米；PE 管段 C20 护管 1050

立方米；净空 1×1×1 米闸阀井 2 个，；DN100 闸阀购安 2 个；净

空 0.5×0.5×0.5 排气阀井 8 个；DN100 排气阀安装 8 个。项目

概算投资 246 万元，补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46 万元，其中 2019



 2 

年补助省级资金 100 万元，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安排

146 万元。 

2.牛栏江镇河西村委会进村道路硬化。道路长 6.9 公里，宽

4.5 米。路基碾压 29270 平方米，碎石垫层 29270 平方米，铺设

涵管 90 米，支砌挡墙 556 立方米，土方回填 7355 立方米，概算

投资 645 万元，补助中央资金 273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27 万元，

整合部门（县交运局）资金 345 万元。 

3.牛栏江镇水海村委会长塘小组进村道路硬化。道路长 2

公里，宽 4.9 米，路基换填 949 立方米，碎石垫层 2850 立方米，

投资 165 万元，补助中央资金 65 万元，整合部门（县交运局）资

金 100 万元。 

4.嵩阳街道山脚居委会矮化苹果种植基地建设一期。土地整

理费 100 亩；高光效支架、镀锌管钢桩 990 根、钢绳 47800 米、

PE100 给水管 860 米、钢丝围栏 1200 米，地膜 60000 平方米等设

施；水肥一体化配套系统 100 亩；管理用房 57.66 平方米；电气

工程；苗木：12600 株。投资 170 万元，补助市级财政资金 170

万元。 

5.嵩阳街道东村瓜蒌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瓜蒌种植基地 40

亩，修建排水沟渠 700 米、机耕路 70 米排水沟，950 米铁丝围栏，

每亩水泥立柱 80 根，地锚线、瓜蒌网及牵引线、钢丝，滴管设施，

种苗（每亩 200 株）。投资 54.2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54.2 万元。 

6.嵩阳街道普渡居委会扶贫产业基地配套建设一期。用地

449.73 亩；125 镀锌钢管 1225 米；PE100 主水管 800 米；PE75



 3 

次水管 6060 米；10.5 平方米水泵房一个；150 平方米看守房一栋；

C30 混凝土室外硬化 300 平方米；2 立方米取水口一个；现有 500m³

水池加盖板；水管土方开挖及回填；镀锌管镇墩 25 个，支墩 123

个；100 米扬程抽水机 1 台；硬化道路长 500 米宽 5 米；机耕路

修护（土夹石找平）2860 米。投资 146.8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146.8

万元。 

7.嵩阳街道普渡居委会饮用水改造工程。热镀锌钢管 

DN110，2500 米；热镀锌钢管 DN75，3000 米；热镀锌钢管 DN25，

1800 米；水表 DN25，323 只。投资 71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65 万

元，村镇自筹资金 6 万元。 

8.嵩阳街道新春邑蛤蟆井提水改造项目。取水口 2 个及 2

个沉淀池；管沟开挖及回填 2500 米；300 立方米水池改造 2 个；

排水沟及道路修整。投资 47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47 万元。 

9.杨林镇核桃农产品交易收购点。钢结构大棚 720㎡，场地

土方开挖、平整 4500m³，C25 混凝土场地硬化 2000㎡，防洪排水

沟 90m*1.2m*1.7m，3m 高挡土墙 180m，2.4m 高砖砌围墙 240m，

水冲式公厕 36㎡，砖混结构值班室 20㎡，水、电引入约 300m，

大门 1 扇，公告碑 1 块。投资 228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228 万元。 

10.小街镇牛足村委会九龙冲村内、胜足小组进村道路硬化。

九龙冲硬化 680m（宽 5 米，厚 0.2 米）；胜足村硬化 863m（宽 5

米，厚 0.2 米）；九龙冲堡坎支砌 139m³；九龙冲排水沟 47m 加盖

板，路肩 846m；胜足村排水沟 15m 加盖板。投资 82 万元，补助

市级资金 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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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牛栏江镇大箐村委会廿家塘养殖项目。土方开挖回填

2592 立方米；电力设施，电杆 25 根，电线 4103 米；生活设施，

公厕 20 平方米；围边网设施，矩形柱 25 根，金属网栏 1000 平方

米；排水设施，室外排水沟 608.6 立方米，过路涵管 28 米，散水

沟 660 米；饲养设备，防虫网 400 米，设备 5 台，卷膜机 40 套。

投资 88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88 万元。 

12..牛栏江镇花窝村委会雪莲果仓贮建设项目。扩建库房

400 平方米,新建公厕 20 平方米，场地硬化 400 平方米，土方开

挖 1735 立方米，土方回填 1050 立方米，毛石混凝土 22 立方米。

投资 66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66 万元。 

13.牛栏江镇荒田村委会小荒路修复二期。道路硬化 1346

平方米、碎石垫层 540 立方米、挡墙支砌 2988 立方米、土方开挖

回填 1980 立方米、安装涵管 12 根。投资 156 万元，补助市级资

金 156 万元。 

14.2020 年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质检测费。2020 年度农村建

档立卡户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水质检验检测工作。概算投资 40 万

元，补助县级资金 38 万元，县水务局资金 2 万元。 

15.嵩阳街道无土栽培工厂（一期）建设项目。建设长 416.5

米、宽 3.5 米机耕道，挡墙 360m³，涵管 5 米长；建设包装车间

100㎡；建设简易公厕 20㎡；建设废物收集池 100m³；场地平整、

开挖及回填 9000㎡；建设无土栽培大棚 10000㎡（约 15 亩）。投

资 310 万元，补助市资金 258 万元，县级资金 52 万元。 

16.杨桥街道现代设施农业花卉（盆花）种植项目。新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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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种植大棚 6500 平方米，种植花卉（盆花），路及排水沟 1860

平方米，看守房 240 平方米。投资 130.32 万元，补助省级资金

59 万元，补助县级资金 60 万元，街道、村自筹 11.32 万元。 

17.牛栏江镇大箐村委会光伏太阳能项目。太阳能组件

575W490 片,逆变器 30KW1 台，120KW1 台,安装支架（钢材）41*41

标准 C 型钢 1.25 吨,钢结构材料 Q235B20 吨，电气配套多种规格，

砼基础 C3016.5m³。投资 90 万元，补助市级资金 90 万元。 

18.牛栏江镇河西村委会光伏太阳能项目。太阳能组件

320W500 片,逆变器 160KW1 台,安装支架（钢材）41*41 标准 C 型

钢 5.4 吨,电气配套多种规格，砼基础 C3010m3。投资 80 万元，

补助市级资金 30 万元，县级资金 50 万元（2019 年小街镇结余资

金）。 

19.牛栏江镇荒田村委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在荒田村

委会 15 个村小组建设 1000 立方米水池 1 座，300 立方米水池 2

座，各种型号管道铺设 43993 米，净化设备 10 立方/h 一体化净

水设备,流量 50 立方/h 提水设施，3 立方米取水口 2 个。投资

493.94 万元，补助县级资 200 万元，水务部门资金 293.94 万元，

项目由县水务局组织实施。 

20.牛栏江镇大箐村委会人畜饮水工程。新建水池 3 个（1

个 100m3,2 个 50m3），净水设备 4 套（2m3/h），提水泵站 2 座，

新建 PE 管道 18.67km，热镀锌钢管 5.42km，安装水表 271 套，水

嘴 271 个，新建取水口 7 个。投资 165.21 万元，补助省级资金

100 万元，行业部门资金 65.21 万元，项目由县水务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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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牛栏江镇四营集镇水厂主管网建设工程。新建 DN200 钢

管 2180 米，新建 300 立方水池 1 个。投资 88 万元，补助省级资

金 88 万元。 

22.牛栏江镇水海村委会杨达村、望高楼、双田埂应急供水

建设工程。新建 80 立方抽水池一个，抽水设备 1 套，净化设备

10 立方一套（含设备房），架设动力线 250 米，新建 DN80 镀锌钢

管 200 米，抽水房 15 平方米。新建浅水井 1 个，深 10 米，直径

1.2 米。投资 41.95 万元，补助省级资金 36 万元，整合行业部门

资金 5.95 万元。 

23.牛栏江镇河西村委会湾地村人畜饮水提升工程。建净化

设备 10 立方一套（含设备房），600 米 PE75 管、1300 米 PE50 管、

500 米 PE32 管、2500 米 PE25 管。投资 33 万元，补助省级资金

33 万元。 

24.牛栏江镇花窝村委会人畜饮水应急工程。新建 300 立方

水池 1 座；抽水房 1 间，水泵 25m³/h（扬程 200米，电机 30KW）；

提水管线 DN100 镀锌钢管 2250 米；输水管线 1.6mpPE63 管 5500

米，1.6mpPE50 管 9300 米；新建 80KVA 变压器 1 台。投资 139.7

万元，补助省级资金 139.7 万元。 

25. 2020 年牛栏江镇扶贫项目管理费。按照《云南省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农〔2017〕213 号）文件

精神，按不超过 1%的比例提取项目管理费 5 万元，用于牛栏江镇

2020 年扶贫项目建设管理费。 

26. 小街镇匡郎村委会农副产品贸易市场提升改造项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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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钢结构市场大棚栋总建筑面积：938.44 平方米,建筑高度 5.4

米的为 825.84 平方米；建筑高度 4.2 米的为 112.6 平方米;混凝

土场地 1347.01平方米，市场临路为 60cm*60cm有盖板排水沟 68

米，横向钢筋为 8 间距 200mm 竖向钢筋为 12 间，投资 150 万元，

补助中央资金 100 万元，镇、村自筹 50 万元。 

27. 牛栏江镇老猴街村委会建设民族旅游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建设民族旅游服务中心共计 910 平方米及配套设施，投资

270.8 万元，补助中央资金 100 万元，镇、村自筹 170.8 万元。 

28. 2020 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2020 年计划小额信贷放贷

250 户 900 万元，补助省级贴息资金 30 万元。 

29. 2020 年春季雨露计划补助项目，2020 年春季雨露计划

资助学生 62 人，补助省级资金 9.3 万元。 

二、下步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多年来，我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扶

贫开发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将解决温饱、巩固温饱、

增收脱贫的具体任务列入对县直挂钩单位、镇（街道）、村委会的

工作实绩考核指标，增强了各级各部门做好扶贫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县在调整充实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县扶贫职能部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了镇（街

道）扶贫专干的编制和人员，并分别成立了县、乡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县、乡、村小额信贷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并在项目建设镇（街道）成立了重点

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各级扶贫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为全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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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扶贫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一是严格项目计划管理。省、市

重点村建设项目计划一经下达，县、镇（街道）、村对项目建设地

点、内容、规模等除请示上级批准外，不得作任何调整和变更。

二是层层实行合同管理，建立项目工程建设法人制。县扶贫办与

项目所在镇（街道）政府签订《嵩明县贫困地区工程项目施工廉

政合同》和《嵩明县贫困地区工程项目建设合同书》；镇（街道）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施工单位（或承包人）签订扶贫项目工程施

工合同或建设承包合同，把扶贫项目工程的建设内容，投资规模，

工程质量要求，建设进度，工程竣工时间，工程质量检查监督，

工程竣工验收，工程款拨付和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增强了各级

各相关部门对扶贫项目工程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三是建立工

程质量检查监督制，有效控制项目实施中的随意性。县扶贫办根

据合同相关规定，对扶贫项目工程的建设进度、施工质量等进行

定期或不定期实地检查；镇（街道）聘请县、乡专业技术部门 1-2

名技术员对项目工程建设实行全程指导和监督，做到关口前移，

着力于事前监督，确保了项目工程建设质量控制的有效性和可靠

性。四是对扶贫项目工程实行两级竣工质量验收制。扶贫项目工

程建设竣工后，先由镇（街道）人民政府或扶贫项目建设领导小

组，对项目村所建项目工程进行逐一检查验收；再由县扶贫办和

县财政局等组成县级检查验收组，在镇（街道）完成初验和提出

验收申请后，对所建项目逐一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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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扶贫产业项目后继管理工作。在产业扶贫项目建

设后，为进一步规范产业扶贫项目后继管理工作，提升项目发展

综合效益及扶贫资金使用绩效，巩固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质量，从

以下几方面加强扶贫产业项目后继管理工作。一是明确扶贫产业

项目组织管理职责，二是明确各镇（街道）、项目村扶贫产业项目

工作职责，三是加强种植、养殖项目技术管理，四是扶贫产业项

目财务及资产管理，五是扶贫产业项目档案管理。 

（四）提高扶贫项目建设透明度。根据扶贫项目类型多，单

项工程投资规模较小的实际，我县确定镇（街道）人民政府为扶

贫项目执行单位。在选择施工单位的工作中，由镇（街道）政府

按照工程建设程序和行业技术标准，根据施工单位资质证，设备

技术力量，施工信誉等，按照“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

采取议标的办法，确定各项目工程的具体施工单位。同时，全面

推行公告、公示制。在项目建设中，项目村利用村务公开栏、广

播等对扶贫项目建设分别进行为期一周的事前公告和事后公示。

事前公告的主要内容是：扶贫资金的来源、总额、性质、用途和

安排计划；扶贫项目建设计划，实施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质量

要求、建设期限、项目工程预算、工程招标情况，物资采购要求，

到户项目的扶持标准，工程效益目标，施工单位等。事后公示的

主要内容是：工程项目竣工情况，完成建设的项目内容、质量，

项目工程结算、财务结算、工程竣工质量验收情况等。这些措施

的实施，有效地增强了扶贫项目管理的公开透明度，有利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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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加强群众的参与程度，确保贫困群体直

接受益。 

（五）加强资金管理。一是县、镇（街道）财政设置扶贫

专户，对扶贫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人管理，并对拨付的专项扶

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了项目资金不

被截留、拉用，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二是实行财政扶贫资金统一

实行乡级报账制。项目启动时，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嵩明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嵩明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乡级报账制管理试

行办法的通知》要求，按报账程序要求进行资金拨付和报账。 

（六）建立项目公告公示制。各镇（街道）要认真执行《关

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

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贫开发〔2017〕47 号），《嵩明县

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嵩开办发

〔2018〕5 号），公开扶贫项目和资金有关信息内容，接受社会

和群众监督。到项目建设结束后，要对项目建设情况和工程、财

务结算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10 天。群众对公告公

示无异议后，要在显著位置设置总永久性标志碑。 

（七）进一步做实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工作。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对标对表、坚持精准要求，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成效巩固，围绕脱贫措施户户清“六清”要求，进一步摸清

贫困户家底、致贫等原因，针对致贫原因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帮

扶措施，年度规划实施的项目要精准、资金安排要精准、帮扶措

施要精准，聚焦贫困人口脱贫巩固提升目标，研究好到村、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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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帮扶措施做实、做细、做到位，方案详实、数据全面，方案

具体。进一步梳理、完善和优化入库项目，把贫困村出列、贫困

人口脱贫后巩固提升作为重点，做到项目规划精准、措施精准、

资金安排精准。 

 

                    嵩明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31 日 


